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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宣導成果

日期時間 年級 主題 講師 宣導內容

09.14(二)
9:35-10:15

二年級
性別平等暨性侵害、性騷擾

與性霸凌防治教育
黃愷婕

1.身體界線
2.兩性合宜的互動
3.保護自己與尊重他人
4.突破性別框架

09.14(二)
10:30-11:10

一年級
性別平等暨性侵害、性騷擾

與性霸凌防治教育
黃愷婕

1.身體界線
2.兩性合宜的互動
3.保護自己與尊重他人
4.突破性別框架

09.14(二)
13:35-14:15

四年級
性別平等暨性侵害、性騷擾

與性霸凌防治教育
黃愷婕

1.身體界線
2.兩性合宜的互動
3.保護自己與尊重他人
4.突破性別框架

09.23(四)
9:35-10:15

三年級
性別平等暨性侵害、性騷擾

與性霸凌防治教育 黃愷婕

1.身體界線
2.兩性合宜的互動
3.保護自己與尊重他人
4.突破性別框架

09.30(四)
10:30-11:10

五年級
性別平等暨性侵害、性騷擾

與性霸凌防治教育
黃愷婕

1.身體界線
2.兩性合宜的互動
3.保護自己與尊重他人
4.突破性別框架

09.30(四)
13:35-14:15

六年級
性別平等暨性侵害、性騷擾

與性霸凌防治教育
黃愷婕

1.身體界線
2.兩性合宜的互動
3.保護自己與尊重他人
4.突破性別框架



宣導成果 –低年級



宣導成果 –中年級



宣導成果 –中年級



宣導成果 –高年級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宣導

日期時間 年級 主題 講師 宣導內容

111.03.03(四)
10:30-11:10

五年級
性別平等暨性侵害、性騷擾

與性霸凌防治教育
黃愷婕

1.身體界線
2.兩性合宜的互動
3.保護自己與尊重他人
4.突破性別框架

111.03.15(二)
8:45-9:25

二年級
性別平等暨性侵害、性騷擾

與性霸凌防治教育
黃愷婕

1.身體界線
2.兩性合宜的互動
3.保護自己與尊重他人
4.突破性別框架

111.03.15(二)
10:30-11:10

一年級
性別平等暨性侵害、性騷擾

與性霸凌防治教育
青少年純潔協會

1.身體界線
2.兩性合宜的互動
3.保護自己與尊重他人
4.突破性別框架

111.03.17(四)
8:45-9:25

三年級
性別平等暨性侵害、性騷擾

與性霸凌防治教育 勵馨基金會

1.身體界線
2.兩性合宜的互動
3.保護自己與尊重他人
4.突破性別框架

111.03.24(四)
13:35-14:15

六年級
性別平等暨性侵害、性騷擾

與性霸凌防治教育

臺北市聯合醫院中
興院區林靜怡心理

師

1.身體界線
2.兩性合宜的互動
3.保護自己與尊重他人
4.突破性別框架

111.05.17(二)
13:35-14:15

四年級
性別平等暨性侵害、性騷擾

與性霸凌防治教育
雞湯來了工作室

1.身體界線
2.兩性合宜的互動
3.保護自己與尊重他人
4.突破性別框架



性平各項規範、法規宣導

性平案件受理窗口?(處室)

學務處

知悉後多久內要通報?

24小時內

通報後多久內要召開性平會?

收到【申請調查書】三日內



法定通報未通報裁罰(性平事件)

教育部處理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事件處理
程序及裁罰基準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
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事件，未於二十四小時內，依學校防治規
定所定權責，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通報。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教育部處理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事件裁罰基準及裁處書(通函版).doc


法定通報未通報裁罰(其他兒少保護事件)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教保服

務人員、警察、司法人員、移民業務人員、戶政人員、村

（里）幹事及其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人員，於執行
業務時知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立
即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
超過24小時。

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未依規定通報，將由各業管部會相關法
規依法裁罰，相關行政罰鍰如下表：

法規名稱 通報依據法條 罰鍰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53條

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家庭暴力防治法 第50條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第7條

性別平等教育法 第21條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第8條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第76條

傳染病防治法 第42條 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災害防救法 第23、36條



謝謝指教~


